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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记者 雷强

他曾担任过副区长、广播电视局局长、招标采购管理局书
记、局长。他的最大爱好是买房子，但又不花什么钱。最终，他
因敛财389.6万余元，等来了法院的终审判决。记者昨日获
悉，淮北市招标采购管理局原党组书记、局长邓泽川，被淮北市
中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，并处没收财产30万元。

出生于 1964 年的邓泽川，在 1997 年便坐上淮北相山区政
府副区长的位置。随后担任相山区区委常委、副区长，淮北市
广播电视局局长、党组书记，招标采购管理局党组书记、局长等
职务。

从相关法律文书中可以看出，邓泽川一大嗜好便是花小钱
买大房子，或是不花钱买房子。在总共 16 起查明的犯罪事实
中，关于房产的受贿事实便高达数起。其中，2005年1月，淮北
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张某为感谢邓泽川在开发淮北市相山
区水墨丹青小区拆迁方面提供的帮助，送给邓泽川拆迁补偿面
积为 75 平方米的一套安置房。2007 年 3 月，杨某为感谢邓泽
川提供拆迁信息方面的帮助，将其拆迁补偿面积为120平方米
的一套安置房送给邓泽川。邓泽川交付超出补偿面积部分的
差价27905元后，获得水墨丹青小区4栋304室、404室复式安
置房，并于2009年4月将该房产以5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谢某，
邓泽川实际获利47.2095万元。

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，淮北市淮信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
卢某和总经理王某为感谢邓泽川曾在开发慢城花园小区拆迁
方面提供的帮助，王某给邓泽川 40 万元现金，由邓泽川作为
购房款用于购买慢城花园小区 5 栋 1101 室的房产一套。
2012 年 1 月，淮北华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
为感谢邓泽川在淮北市锦绣和庄小区房地产开发及其他投资
项目方面提供的帮助，送给邓泽川 68.5859 万元用于支付邓泽
川在该小区购买两套住房的购房款。

与大部分职务犯罪中受贿对象一样，邓泽川对金条的喜爱
程度不亚于任何人。其一次收受的总量就高达 56.8 万余元。
2010年2月至案发时，邓泽川任淮北市招标采购管理局党组书
记、局长。据证人证言显示，北京欣江峰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
司市场部经理项某，为寻求邓泽川对该公司在淮北市建设工程
招投标中提供的帮助，2012 年 3 月的一天，其到北京亚运村附
近的一个宾馆内送给邓泽川 6 根（4 根 10 盎司、2 根 5 盎司）金
条，价值56.864974万元。2012年4月7日，北京欣江峰
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淮北市经济开发区二期市政
道路工程第Ⅱ合同招标中被确定为中标单位。2013年
9月9日，邓泽川担心案发，通过项某的叔叔将6根金条
退还项某。

记者了解到，邓泽川大部分的受贿数额基本
来自各种各样的工程。据滕某证言显示，
2010年，安徽省某建筑总公司淮北分公司负
责人孙某，找其合作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新
校区艺体馆工程招投标事宜，由其出面找邓
泽川提供帮助，后该公司顺利中标。2010年
年底的一天，为感谢邓泽川在该工程招投标
中提供的帮助，其送给他10万元现金。

A“花小钱买大房”成一大嗜好

B 一次敢收价值50多万元金条

相关司法机关查明的犯罪事实显示，在受贿过
程中，特别是牵涉到买房子这个过程，邓泽川的拿手
好戏是用自己的亲人作为受贿的帮手及工具。

据淮北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
证言显示，2011 年下半年，邓泽川准备购买其公司
开发的淮北市相山区锦绣和庄小区的两套住房，为
感谢邓泽川在房地产开发及其他投资项目方面提
供的帮助，其同意按照成本价给他。邓泽川担心出
问题，其安排购房合同按照市场价 9 折签订。邓泽
川选中的两套住房合同价共 150.7739 万元，邓泽
川以 3000 元／平方米的价格付款 82.188 万元。
2012 年 1 月 20 日，其安排妻子将 68.5859 万元汇至
邓泽川提供的户名为姜某的建设银行账户，邓泽川
又把该款作为购房款交到公司。后邓泽川将他选
中的 7 栋 1701 室、1801 室两套住房调换为 7 栋
1801 室、1802 室，其将该栋楼地下室的两个车位和
一个储藏室给邓泽川用于弥补换房造成的差价。

邓泽川的表妹姜某证言显示，2012 年初，邓泽
川之妻黄某借用其建设银行账户转钱。同年 1 月
20 日，该账户内转入 68.5859 万元，次日，其按照黄
某的要求将该款转入她的银行账户。

除了用表妹的账户受贿外，邓泽川还瞒着母亲，
用母亲的名义受贿买房。在其一套花小钱“购买”的
房屋买卖合同上，显示的房主是邓泽川的母亲，但
邓的母亲对此却根本不知情。

C 妻子及表妹成为受贿“帮手”

据公开资料显示，邓泽川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4
年8月28日经淮北市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。对于自己
的出事，邓泽川早在2013年便似乎有所察觉，并因此
进行了多番退赃。包括金条在内，其总共退赃高达
200多万元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邓泽川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多次
收受他人财物价值计389.660374万元，为他人谋取
利益，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。遂一审判处邓泽川有
期徒刑 12 年 6 个月，并处没收财产 30 万元,邓泽川
的违法所得，予以追缴。

一审宣判后，邓泽川上诉称，原判未认定其系自
首、立功不当；原判认定的部分受贿事实不存在，原
判量刑过重，要求二审法院依法应减轻处罚。

淮北市中院二审认为，邓泽川身
为国家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多
次收受他人给予的现金、购物卡等财物
计 389.660374 万元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
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。邓泽川并未自动
投案，其揭发他人索贿5000元未查证属
实，邓泽川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、辩护
意见不能成立，不予采纳。淮北市中院
二审遂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D 受贿389万终审获刑12年半

星报讯（吴贻伙 记者 雷强） 市场星报、安徽财经
网记者3月21日获悉，经安徽省检察院指定，日前池州
市检察院以涉嫌滥用职权罪、受贿罪对黄山市原政协
副主席覃金平（副厅级）提起公诉。

现年60岁的覃金平，曾在黄山市多地工作，案发前
任黄山市政协副主席。2015 年 7 月，经安徽省检察院
指定，覃金平涉嫌滥用职权、受贿一案由池州市检察院
立案侦查。同年 8 月，经安徽省检察院决定，对覃金平

予以逮捕。
池州市检察院指控，覃金平在担任黄山经济开发区

管委会主任期间，滥用职权，造成国家经济损失3600余
万元；覃金平在担任黄山市屯溪区区长、黄山市政府秘书
长、黄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等职务期间，收受贿赂人
民币、购物卡、美元等折合人民币120余万元及黄金10克。

根据池州市检察院的指控，覃金平涉嫌滥用职权的
犯罪事实发生在其担任黄山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

期间。覃金平私自决定或者违反规定，为某民营企业
垫付土地出让金，将黄山市经济开发区所收购的土地
及地上建筑物无偿转让给某公司，以奖励之名向某公
司返还土地出让金，共造成国家经济损失3600余万元。

在检察机关指控覃金平涉嫌受贿犯罪事实中，值得
注意的是，覃金平还曾利用担任黄山市政府秘书长等
职务的便利，以其妻子挂名领薪的方式变相收受某投
资公司7万余元，并为该公司谋取利益。

涉嫌滥用职权造成国家损失3600万，并受贿120余万元

黄山市原政协副主席覃金平被起诉


